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融市监处罚〔2022〕9号
当事人：广西融水元宝山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502253226361590
住所：融水县融水镇水东新区民族大道******
经营者：王杰

身份证号码：3206261976********
联系电话：0772-586****
联系地址：融水县融水镇水东新区民族大道******
2021年10月27日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我局执法人员到融水县融水镇水东新区民族大道******广西融水元宝山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该公司”）开展化妆品飞行检查，检查人员在该公司“客房仓库2”及2103号、1217号客房内检查发现有“润发乳（元宝山假日酒店）”“洗发水（元宝山假日酒店）”“沐浴液（元宝山假日酒店）”等化妆品3006瓶（产品信息详见2021年10月27日制作的《现场笔录》），该公司现场提供上述化妆品的供货者《营业执照》、《扬州市明明旅游用品厂订货合同》、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等材料，现场无法提供化妆品备案情况证明材料、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等，执法人员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上述化妆品，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对该公司下达《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融市监限提〔2021〕2601号）。该公司在限期内未能提供《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融市监限提〔2021〕2601号）中的相关材料。

2021年11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复查，在“客房仓库2”又发现有“STAR RATED 沐浴液”、“STAR RATED 洗发水”等化妆品共657瓶（产品信息详见2021年11月25日制作的《现场笔录》），该公司又无法提供这些化妆品的进货票据、化妆品生产许可及化妆品备案证明材料、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等，经请示局领导审批同意后，执法人员现场对“STAR RATED 沐浴液”、“STAR RATED 洗发水”共657瓶涉嫌未经备案的普通化妆品实施扣押。2021年12月1日经局领导审批同意，对该公司涉嫌经营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为核实该公司涉案化妆品是否为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我局于2021年12月1日、2021年12月17日分别发函至化妆品生产企业注册地址所在地的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协助调查，我局收到该局复函称“润发乳（元宝山假日酒店）”、“沐浴液（元宝山假日酒店）”、“洗发水（元宝山假日酒店）”、“STAR RATED 沐浴液”、“STAR RATED 洗发水”等5种产品均为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
2022年1月13日，该公司委托公司总经理助理吴彦娇到我局接受询问调查，其对2021年10月27日和2021年11月25日执法人员的两次执法检查过程无异议，承认该公司经营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的违法行为。通过对现场检查材料、吴彦娇的询问调查、该公司提供的《扬州市明明旅游用品厂订货合同》、《扬州市明明旅游用品厂合同》、《退货单》、《元宝山假日酒店入库单》、《付款凭证》等进行核算，本次涉案化妆品的货值金额为43401元，因涉案化妆品都是该公司免费提供给酒店客人使用，故本案无违法所得，吴彦娇均予以承认。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2、法定代表人王杰《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王杰合法身份信息；

3、吴彦娇《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委托书一份，证明委托事项合法性；
4、《现场检查笔录》二份、《询问笔录》、现场取证拍摄照片六张，证明执法人员依法检查和当事人违法的事实；

5、《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市监强制〔2021〕2605号）、《财务清单》（融市监强制〔2021〕2605号）各一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违法经营的产品予以扣押的事实；

6、《扬州市明明旅游用品厂订货合同》复印件一份、《扬州市明明旅游用品厂合同》复印件一份、《退货单》复印件二份、《元宝山假日酒店入库单》复印件三份、《付款凭证》复印件六份，证明本案涉案产品的进货数量和价格。

7、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复函“苏药监扬检函〔2021〕78号”和“苏药监扬检函〔2021〕80号”证明涉案化妆品是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
2022年1月17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融市监罚告〔2022〕1号），当事人于2022年1月19日向我局提交了《行政处罚申辩书》一份，在规定时间内未要求举行听证，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当事人陈述、申辩中提出的主要意见：1、主观上该公司无使用未备案产品涉嫌违法行为之故意，即在检查发现问题后，该公司一方便已及时按照要求与供应商进行联系，向对方索取相关资质，但供应商一直未按要求提供备案资质，因此该公司无法提供给我局。其次由于因政府接待等种种原因该公司无法立即中断产品，加之涉及案件的产品本身价值不高，也未用于售卖盈利，故该公司完全没有故意使用此等未备案产品来牟利的主观恶意；2、拟对该公司罚款173604元的处罚过重，该公司缺乏支付高额罚款的能力，即因受疫情影响及政府接待的特殊性，该公司多项营业被迫停止，导致间接损失很大，员工工资已经难以支付。

2022年1月24日，我局班子领导对本案及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进行集体讨论，一致认为：当事人经营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的行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鉴于当事人案发后积极配合执法调查工作，如实交代违法事实，主动提供进货票据等材料，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且截至目前为止我局未收到因使用该公司提供的化妆品发生的化妆品不良反应及投诉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及桂药监规〔2020〕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一）、（二）项规定的予以减轻处罚的情形。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六条，《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桂药监规〔2020〕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基准》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的裁量基准。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化妆品（详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市监强制〔2021〕2605号）所列的产品）；
2、处货值金额0.3倍罚款，即壹万叁仟零贰拾元叁角整（¥13020.30元）。 
当事人请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持此缴款书到广西融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融水苗族自治县财政局，帐号：234612010102803178）缴纳罚没款，并将缴款后银行盖章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交到我局财务室。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月2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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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